
 

关于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

征集持有人大会提案结果的公告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

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以及《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

的相关规定，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已向大

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”）基金份额持有人公

开征集持有人大会提案，目前提案征集工作已顺利完成，现将提案征

集情况及后续措施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提案征集情况 

本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7 日向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

人公开征集提案。相关提案寄送至北京市长安公证处，有效提案的到

达日期截至 2012 年 2 月 15 日。 

截至 2012 年 2 月 15 日，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共收到 1 位大成优选

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提交的有效提案，其持有基金的份额合计占基

金总份额的 0.04%，其建议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到期后不清

盘，直接转为上市型开放式基金（LOF）。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对上述

提案征集的结果进行了公证，并出具了(2012)京长安内经证字第 23

号公证书。 

二、本公司的后续安排 

1．由于提出有效提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

金总规模比例较低，难以据此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；我公司经过

认真研究，也认为目前不存在需要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的重



 

要事项，因此，我公司拟不召集持有人大会。 

2．欢迎广大基金份额持有人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

和建议。如需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，欢迎拨打公司客服热线：

400-888-5558（免长途通话费用）。 

特此公告 

 

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


